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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路面设计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 2023 年 3 月 13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 2023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城轨〔2023〕11 号）制定，

由低运能系统分会（原现代有轨电车分会）提出，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牵头组织有关单位编写《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路面设计指南》，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项目编号：2023049-T-07，计划完成时间为 1 年。

1.2 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编，联合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东南大学、中车唐山机车

车辆有限公司共同编制。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本标准吸纳了包括设计单位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铁四院集团

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新材料公司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单

位佛山市南海区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车辆厂家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东南大学共

6家单位联合编制。

序号 姓名 单位 分工

1 丁强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起草人

2 解来江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7 章参编人员

3 张昳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1-3 章编写、标准化人员

4 王丽君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6 章参编人员

5 赵娟娟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6 章参编人员

6 洪锦祥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人

7 江磊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 6 章参编人员及标准化人员

8 熊子佳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 6 章参编人员

9 俞骏晖 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第 8 章主要编写及标准化人员

10 张恒 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第 8 章参编人员

11 乔俊 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第 8 章参编人员

12 黄新卫 佛山市南海区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审核人

13 陈磊磊 东南大学 第 5 章主要编写人

14 陈道燮 东南大学 第 5 章参编人员

15 杜岩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第 4 章主要编写人



16 郭耀华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第 4 章参编人员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在本次规范的编制过程中，完成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确保了规范的规范性和

权威性。编制过程概要如下：

（1）起草阶段

1）规范计划下达后，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各参编单位组成起

草组，明确了人员及分工，及时开展了前期准备工作。

2）2023 年 3 月，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线上组织编制单位召开编

制工作启动会，对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面工程的现状及发展方向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收集、梳理、归纳、总结了相关技术标准等，并形成初步编制大纲意见。

3）2023 年 3 月至 2025 年 9 月，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多次组

织编制工作会，厘清工作思路，梳理对比现行相关规范，对初稿进行逐条讨论和修改，

形成征求意见稿。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原则如下：

（1）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 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3） 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4） 标准编制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 规定；

（5） 符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修订）要求；

（6） 及以后列项内容应符合电子导向相关标准，如符合电子导向相关技术规范

要求。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1）根据《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中明确要求“工程结构设

计时，应规定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结构设计使用年限是在确定的环境作用和维修、使用条件下，具有一定保证率的

年限。设计使用年限应由设计人员与业主共同确定，首先要满足工程设计对象的功能

要求和使用者的利益，并不低于有关法规的规定。

根据《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 和《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对

于沥青路面的主干路的路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15 年，沥青路面的次干路的路面结构

设计使用年限为 15 年，沥青路面的支路的路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10 年；对于水泥

混凝土路面的主干路的路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30 年，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次干路的路

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20 年，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支路的路面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20

年。



路面结构的使用年限，是指路面结构达到临界状态的设计年限，表现为累计交通

量作用下路面结构不需大修的年限。考虑到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虽属于城市轨道交通范

畴，但其运行的载体仍为城市的道路系统。因此，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面设计使用年

限要求仍考虑按城市道路相关标准执行。

（2）轴载换算

电子导向胶轮系统沥青路面结构设计应选取车辙深度、沥青层剪应力、半刚性基

层层底拉应力和路基顶面竖向压应变，简化换算流程，将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车辆轴载

按照轴载换算基本原则换算成标准轴载，并计算当量设计轴载累计作用次数，作为路

面结构设计依据。

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设计应以面层板在设计基准期内，在行车荷载和温度梯度综

合作用下，不产生疲劳断裂作为设计标准；并以最终轴载和最大温度梯度综合作用下，

不产生极限断裂作为验算标准。

（3）灌注式半柔性路面

a）规定高温稳定性应采用车辙试验的动稳定度来评价，试验应在 70℃的试验温度

和 1.1MPa 的荷载条件下进行。考虑到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与极端高温天气频发，

路表温度在夏季持续高温作用下可达到甚至超过 70℃，因此选择此温度作为试

验温度；采用非均布压力膜传感器测试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轮胎与路面的接触压

力，经过计算分析得到接触压力平均值为 1.1MPa，因此选择此荷载条件进行试

验。

b）规定应根据气候条件检验灌注式半柔性路面材料的低温抗裂性能。灌注式半柔

性路面材料属于水泥-沥青复合材料，具有温度敏感性。根据已有工程应用经

验，灌注式半柔性路面服役后路表开裂率与服役环境温度有关，随着服役环境

温度降低，灌注式半柔性路面开裂率增加。因此在低温服役环境应提高灌注式

半柔性路面的低温抗裂性。

（4）环氧沥青路面

a）采用间断级配，提高粗集料比例，减少细集料用量，通过添加矿粉和纤维稳定

剂，优化骨架结构，防止沥青流淌，增强混合料稳定。

b)在水平剪切力大、频繁启停的路段，利用环氧沥青的高抗变形能力优化路面结

构；在气候复杂区域，应结合分子动力学模拟，评估运动特性对路面长期性能

的影响，确保环境适应性。

（5）连续配筋水泥混凝土路面

a）尽管目前路面工程上提高抗冰冻和抗盐冻的主要手段是掺用引气剂，但是除了

引气剂外，混凝土本身应有足够的抗冰冻和盐冻破坏能力以及足够高的弯拉强

度，这就要求低水灰比和较大水泥用量。同时，混凝土应具有足够的抗渗性和

防水性，而防水、抗渗性混凝土表面必须有足够厚度的水泥砂浆，同样要求较

大的水泥用量及低水灰比。



b）混凝土性质参数的变异性，一部分来自实验室的试验误差，另一部分来自混合

料组成的变异和施工(拌合、摊铺、振捣和养护)以及质量控制和管理的变异。

后一部分变异性的影响，已反映在结构设计内(表 24)。而前一部分变异性的影

响，须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时考虑，计入混凝土试配弯拉强度的要求值。

c）纵向钢筋的埋置深度宜尽量靠近面层顶面，使缝隙宽度较小。但位置过高会造

成施工困难。为此，建议离面层顶面的距离不小于 90mm，但不大于 1/2 面层厚

度。

d）连续配筋混凝土面层配置横向钢筋，主要用于固定纵向钢筋的位置。为了避免

面层横向收缩受阻时出现的纵向裂缝，也可按钢筋混凝土面层的配筋原则和要

求，按 CJJ 169 要求计算确定。此外，也可以按纵向钢筋用量的 1/8~1/5 取用。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无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基于工程实践和专项研究，对半柔性路面一些关键的材料性能指标、路面组合结构设

计、路面验收指标进行验证，如基体大空隙沥青混合料的级配范围、路面抗车辙最优组合

结构、开放交通灌浆料强度要求、低温弯曲破坏应变、灌浆饱满度等。

按照条款要求，组织实施相关重要的试验项目进行验证，实施的试验项目有：采用多

尺度、多维度的评价方法，对比分析了半柔性路面的抗车辙性能、模量、耐久性特点，并

在实际工程中进行持续监测分析。研究了不同混合料及其路面结构设计方法，分析了沥青

改性机理及界面特性，探究了混合料性能及力学参数，构建模型进行了重载、渠化交通抗

车辙结构设计与性能评估，分析不同路面结构车辙形成和发展规律，比较不同路面材料与

结构的竖向蠕变变形、车辙深度、车辙分布规律及不同层位结构对车辙贡献率等。基于工

程应用对工艺及施工质量标准进行了研究，针对长大桥隧、BRT 车道、港区道路、公路、

市政、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段，在典型应用路段埋设传感器，对其服役情况进行定期监测，

结合 FWD、雷达探测仪等检测车辙发展情况与模量动态变化规律，进行全面工程应用跟踪

观测。

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半柔性路面材料能极大地提升路面的高温稳定性。在一定的材料

和结构参数条件下，动稳定度可达 20000 次/mm 以上。且该材料疲劳寿命室内测试值为 200

万次，具有较好的抗疲劳和耐久性能。但由于其模量较高，需要规定材料中沥青材料的比

例和类型，用以提高整体柔韧性，以适应低温、冻融地区的应用。材料低温最大弯拉应变

可达 1500με以上，能适应国内各种气候条件。

在株洲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廊道路面中设置传感器，包括不同方向的半柔面层和中下面

沥青层，收集到系统车辆和公交车运营时的路面应力-应变响应。并在普通公路、市政道

路的不同路段中埋设传感器，经过对比分析，参考现有规范对数据进行总结分析，结果为

结构设计章节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依据。上述研究成果都为具有重载渠化特征的电子



导向胶轮系统廊道路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数据。

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地铁造价约为4-7亿元/公里，现代有轨电车线路造价约为1.5-2

亿元/公里，而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车辆在与现代有轨电车运能相同的情况下，只需简单的

道路改造就能投入使用，整体线路的投资约为现代有轨电车的 1/5。与现代有轨电车相比，

建设一条 10 公里的线路，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至少能节省 10 亿元以上。但电子导向胶轮系

统对道路的要求十分严格，其廊道路面部分比普通道路更易产生车辙。

如果采用标准所述的抗车辙性路面技术，广泛应用于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廊道路面，将

提升路面寿命 10-15 年，按照全寿命周期计算，预计每年可以节约养护维修成本 500-1000

万元。电子导向胶轮系统技术已经在株洲、宜宾、哈尔滨、盐城等地建成通车,极大地缓

解了交通压力。如果在全国大部分城市推广开，每年将节约道路车辙维修成本近 10 亿元，

有效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另外，抗车辙路面技术的应用将减少沥青混凝土的维修养护频次，

除节约资源，还有助于降低污染气体的排放，带来显著的社会环境效益。

6.2 综述报告

根据住建部和发改委的十四五建设规划，I 型大城市应结合实际推进轨道交通主

骨架网络建设，并研究利用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适度加强网络覆盖，尽快形成网络

化运营效益；符合条件的 II 型大城市结合城市交通需求，因地制宜推动中低运量轨道

交通系统规划建设。从国家层面上推动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和发展。

自 2010 年以来，我国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呈现稳定发展的趋势，运营里程逐年增长，

对于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层次、促进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随着

技术发展，除钢轮钢轨系统外，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呈现多种制式共同发展的局面，

其中，电子导向胶轮系统的出现与应用，为我国低运量轨道交通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分类》按照系统制式划分为地铁系

统、市域快轨系统、轻轨系统、中低速磁浮交通系统、跨坐式单轨系统、悬挂式单轨

系统、自导向轨道系统、有轨电车系统、导轨式胶轮系统、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十类。

目前，我国现行规范对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面设计针对性不强，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

面设计尚无较为完备的标准体系，国内电子导向胶轮系统主要参考的是公路、城市道

路标准，这在某一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电子导向胶轮系统的发展，不符合电子导向胶轮

系统的实际特征。随着逐渐增长的建设需求，亟需结合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工程特点，

对现有规范的技术指标进行优化和调整，建立一套符合我国电子导向胶轮系统特点的

路面设计规范，对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面的设计提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

的指导。

6.3 技术经济论证

（1）根据各实施项目的统计，路面费用在整个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工程费用中占比

较高，其中面层厚度是决定路面工程成本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

面设计尚无较为完备的标准体系，国内电子导向胶轮系统主要参考的是公路、城市道

路标准，现行规范对电子导向胶轮系统的路面设计针对性不强。现行标准对路面设计



的说明也较少，路面设计的大部分内容仍参照城市道路规范实施，亟需补充完善电子

导向胶轮系统路面设计的相关技术标准。

（2）目前我国多个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实施项目，是在既有道路上进行修建的，而

既有道路的路面也是经过严格处理过的，偏保守的路面类型及厚度会造成较为严重的

车辙，从而造成工程使用舒适性降低，制约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行业的发展。因此，本

规范重在优化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面设计思路，意在降低电子导向胶轮系统使用成本、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1） 本规范为满足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建设和发展要求，统一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路面设计标准，提高路面设计水平，保证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面安全与质量，在总结

近年来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面建设、运营的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借鉴国内外有关标

准的规定，全面编制本规范。本规范的编制能填补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面设计标准的

空白，使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面设计能符合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要求。

（2） 本规范的编制，意在推动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路面工程精简设计，有效控制

工程造价，有利于电子导向胶轮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发布后可由中城协低运能系统分会组织各地车辆、材料厂商、设计院及相

关建设单位对标准进行宣贯。

主编单位及参编单位通过院内培训、行业论坛宣贯交流等宣贯本标准。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关于本团体标准名称变更的说明：项目申报书阶段，本团体标准申报名称为《电子导

向胶轮系统 路面设计指南》；在草案编制过程中，因本团体标准的条款多为对设计的规

定或要求，经编制组讨论，建议将团体标准名称变更为《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路面设计要

求》。

关于参编单位的说明：项目申报阶段，编写单位为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同济大学、东南大学、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及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共 5家单位；在草案编制过程中，同济大学、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退出本团体标准

的编写，为保证文件编写质量，特邀请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及车

辆厂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业主单位佛山市南海区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参与编制，因

此形成以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主编单位，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铁路投资有限公

司、东南大学、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联合编制的编制组。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因参编单位的变更、工作安排等原因，引起编制工作组人员的变

更，申报书中的起草人魏来、兰宏、王兴华、陈璐、汪方方、王山川、肖磊、蒋小晴、刘

浏、孙大权、凌森林、黄允宝 12 人，未实际参与到本标准的编制工作。新增编制单位中

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的俞骏晖、张恒、乔俊参与了标准第 8章的编

制工作，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杜岩、郭耀华参与了第 4章的编制工作，江苏苏博特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熊子佳参与了第 6章的编制工作，东南大学陈道燮参与了第 5 章的

编制工作。佛山市南海区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参黄新卫参与了全文审核。经编制组一致同意

将王兴华、陈璐、汪方方、魏来、兰宏、王山川、肖磊、蒋小晴、刘浏、孙大权、凌森林、

黄允宝移出起草人名单，将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的俞骏晖、张恒、

乔俊、刘斌、刘少华，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杜岩、郭耀华、吴江，江苏苏博特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范津、熊子佳，东南大学钱振东、陈道燮纳入标准起草人。


